
4.1.2—119 税收减免备案

【事项名称】

税收减免备案

【申请条件】

符合备案类税收减免的纳税人，如需享受相应税收减免，在首次享受减免税

的申报阶段或在申报征期后的其他规定期限内提交相关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办理税收减免备案。

纳税人在符合减免税条件期间，备案材料一次性报备，在政策存续期可一直

享受，当减免税情形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办理材料】

*温馨提示：以下报送材料中未注明份数的均为 1份。

1.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

04081524，政策依据：财税〔2018〕102号），应报送：

（1）《非居民企业递延缴纳预提所得税信息报告表》2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

（3）相关合同。

（4）支付凭证。

（5）与鼓励类投资项目活动相关的资料。

（6）委托材料。

2.残疾、孤老、烈属减征个人所得税优惠（减免性质代码：05012710，政策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川府发〔2019〕26 号、国家税务总局

四川省税务局公告 2020 年第 1号），应报送：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

（3）残疾人员需具备居民身份证件和国家有权部门颁发的有效证件。孤老人

员需具备居民身份证件和乡（镇）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开具的证明材料。烈属需具



备居民身份证件和国家有权部门颁发的烈士证书。烈士证书中没有载明的人员，

还需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以上材料由纳税人留存

备查，并对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3.自然灾害受灾减免个人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5011601、05011605，政

策依据：财税〔2008〕6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川府发〔2019〕

26 号、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公告 2020 年第 1号），应报送：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

（3）因自然灾害遭受重大损失的个人应当在遭受自然灾害年度的次年 3 月

31 日前，具备居民身份证件、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出具的遭受自然灾害重大损

失的证明材料、保险公司等单位出具的相关材料。（以上材料由纳税人留存备查，

并对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4.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减免性质代码：11011701，政策依

据：财税〔2008〕137号），应报送：

《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5.转让旧房作为保障性住房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的免征土地增

值税（减免性质代码：11011707，政策依据：财税〔2013〕101号），应报送：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不动产权属资料复印件。

（3）房地产转让合同（协议）复印件。

（4）扣除项目金额相关材料（如评估报告，发票等）。

6.对企业改制、资产整合过程中涉及的土地增值税予以免征（减免性质代码：

11052401、11052501、11059901、11059902、11083901、11083902、11083903，

政策依据：财税〔2013〕53号、财税〔2011〕116号、财税〔2013〕3号、财税

〔2011〕13号、财税〔2001〕10号、财税〔2003〕212号、财税〔2013〕56号），

应报送：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不动产权属资料复印件。

（3）投资、联营双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投资、联营合同（协议）复印件。

7.被撤销金融机构清偿债务免征土地增值税（减免性质代码：11129901，政

策依据：财税〔2003〕141号），应报送：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决定撤销的相关材料。

（3）不动产权属资料复印件。

（4）财产处置协议复印件。

8.合作建房自用的土地增值税减免（减免性质代码：11129903，政策依据：

财税字〔1995〕48号），应报送：

（1）《纳税人减免税备案登记表》2份。

（2）不动产权属资料复印件。

（3）合作建房合同（协议）复印件。

（4）房产分配方案相关材料。

【办理地点】

1.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具体地点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官方网

站 “ 办 税 地 图 ” 栏 目 查 询 ）、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四 川 省 电 子 税 务 局

（https://etax.sichuan.chinatax.gov.cn）办理。

2.此事项可同城通办。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或对外公开电话（对外公开电话可通过各级税务机关官

网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站“公众服务-表单下载”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税务机关提供“最多跑一次”服务。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

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4.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5.纳税人提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均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6.享受减税、免税优惠的纳税人，减税、免税期满，应当自期满次日起恢复

纳税；不再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

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

7.纳税人实际经营情况不符合减免税规定条件的或者采用欺骗手段获取减

免税的、享受减免税条件发生变化未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的，以及未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相关程序自行减免税的，税务机关依照税收征管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8.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

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不得免税、减税。

9.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应当在首次申请增值税退税时，按规

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退税申请材料和相关政策规定的证明材料；纳税人后续申

请增值税退税时，相关证明材料未发生变化的，无需重复提供，仅需提供退税申

请材料并在退税申请中说明有关情况；纳税人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条件发生变化

的，应当在发生变化后首次纳税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详见入库减免

退税事项。

10.最新减免税政策代码可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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